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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用飲料杯源頭減量及回收獎勵金公告稽查重點
（稽查時請交付店家）
1、 公告重點
自100年5月1日起，連鎖速食店、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飲料店應依環保署公告規定，提供自備飲料杯的消費者優惠，鼓勵民眾自備飲料杯；未實施自備飲料杯優惠措施的業者，應兌換飲料杯回收獎勵金每2個1元。
2、 稽查對象採源頭減量優惠措施者  

1. 應依據所提報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源頭減量計畫並經環保署核可之內容，提供自備飲料杯之消費者優惠（現金回饋、集點優惠或飲料加量）。
2. 不可限制消費者自備之飲料杯品牌，亦不可因其他促銷活動而取消自備飲料杯優惠。

3. 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標示「提供自備飲料杯優惠」字樣，每字邊長至少2公分。
3、 稽查對象採回收獎勵金措施者
1. 應於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標示品牌及回收獎勵金數額字樣，每字邊長至少0.3公分。
2. 當民眾持用過之飲料空杯至同品牌連鎖體系任一門市回收時，應予兌換回收獎勵金，每2個新台幣1元，每人每日100元為限。另應依格式設置回收獎勵金登記簿，供民眾於登記簿上簽名或蓋章證明，紀錄應保留5年，備供查核。
3. 應於已兌換回收獎勵金之飲料杯上戳洞或註記，避免重複兌換或再供盛裝飲料使用。
4、 如有違反，第1次將開立勸導單並請儘速改善，第2次違反規定，將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image: image3.pn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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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